
《同江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同江市统筹整合财政
涉农资金管理办法部分条款的通知》政策解读

[bookmark: _GoBack]经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市政府第十六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制定了《同江市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同政规〔2018〕1号），经省扶贫办、省财政厅联合对《同江市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审核并提出修改意见，2019年对《同江市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一、修订依据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实施意见》（黑政办发〔2017〕70号）及省扶贫办、省财政厅联合对《同江市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同政规〔2018〕1号）提出的修改意见。
二、修订内容
修订一
原文：第二条  涉农整合资金以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目标，统筹整合相关财政涉农资金（具体包括：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水土保持补助资金；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补助资金；农业综合开发补助资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扶贫资金；产粮大县奖励资金；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旅游发展基金），支持贫困村、贫困人口解决脱贫问题，提高资金使用精准性和绩效性，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修订为：第二条  涉农整合资金以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目标，统筹整合相关财政涉农资金，是指黑政办发〔2017〕70号文件规定的20项财政涉农专项资金和市、县本级财政安排的专项扶贫资金，具体包括：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水土保持补助资金；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补助资金；林业补助资金；农业综合开发补助资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安排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补助资金；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资金；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用于一般公路建设项目资金（支持农村公路部分）；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扶贫资金；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省级统筹部分）；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对农民的直接补贴除外）；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新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工程部分）；江河湖库水系综合整治资金；全国山洪灾害防治经费；旅游发展基金以及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三农”建设部分（不包括重大引调水工程；重点水源工程；江河湖泊治理骨干重大工程；跨界河流开发治理工程；新型大型灌区；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大中型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生态建设方面的支出），支持贫困村、贫困人口解决脱贫问题，提高资金使用精准性和绩效性，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修订二
原文：第五条  涉农整合资金支付实行零余额账户管理，严格按照财政国库管理有关规定执行，要加快扶贫资金支出进度，减少审批环节，优化项目资金审批和拨付流程。
项目管理费从涉农整合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中，按最高不超过1%提取列支项目管理费，不足部分由本级财政解决。
项目管理费专门用于扶贫规划编制、项目评估、检查验收、成果宣传、档案管理、项目公告公示等方面的开支。
修订为：第五条  涉农整合资金支付实行零余额账户管理，严格按照财政国库管理有关规定执行，要加快扶贫资金支出进度，减少审批环节，优化项目资金审批和拨付流程。
项目管理费从涉农整合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中，按最高不超过1%的比例据实列支项目管理费，并由市级安排使用，不足部分由市级财政解决。其他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基金项目管理费，在市级财政安排的专项扶贫资金中的列支。
项目管理费专门用于项目前期准备和实施；资金管理相关的经费开支。前期准备费用包括立项评估；项目可研；方案编制等环节发生的费用，项目实施和资金管理费用包括检验查收等方面发生的费用。
修订三 
原文：第十三条  项目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执行，积极推行建设项目公示制、项目管理责任制、项目招投标制度、监理制、监督跟踪制和绩效考评制。
按照“既推进整合，又加强管理”的要求，全面推进“阳光操作”，不断探索完善涉农资金的整合方式方法，探索完善涉农整合资金扶贫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监督检查。
审计部门切实加强对扶贫项目的资金审计监督。
修订为：第十三条  项目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执行，积极推行建设项目公示制、项目管理责任制、项目招投标制度、监理制、监督跟踪制和绩效考评制。
按照“谁实施、谁负责、谁主管、谁监督”的原则，与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使用管理相关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履行资金使用管理职责。
审计部门切实加强对扶贫项目的资金审计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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